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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1日至2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届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这次人权理事会常规会议涉及中国人权状况的事项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评论全球人权状况，一般性议题以及国别辩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人权捍卫者报复问题形成决议。

1.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开幕致词有关中国人权 

9月11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届会议开幕致词,
指出全球人权形势变得更黑暗、更危险。他综述了四十个国家最近的人权状况，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如下：

中国正在起草首部看守所法，中国政府应确保这部法律允许被关押人士会见独立的法律顾问和家人；同时这部法律也应处理在拘禁期间被虐待甚至死亡的问题，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15年审议中国
履约情况的结论意见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独立监督及问责）。不久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监禁中去世，曹顺利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也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在囚禁中去世。
在缺乏合理的原因以及没有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更多的人被剥夺各种自由，
这些被羁押的人士包括王全璋、江天勇、李明哲、扎西文色、刘霞。我建议中国的发展应给予弱势群体更多关注，尤其对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

 

2. 人权理事会常规会议议程“第四项”中的发言 

作为联合国的高级人权机构，理事会的任务是保护和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人权状况。除了上面讨论的专题问题之外，理事会还考虑具体国别的人权问题。议程第四项“国家关注情况”是各国政府审查和鼓励改善某个国
家人权状况的重要机会。有时包含一项决议，但最常见情况是 - 特别是针对中国 – 在议程“第四项”下发表政府官方声明。这可能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压力，也会对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具体个案带来更广泛关注。

9月19日，在人权理事会常规会议的议程项目4“需要人权理事会注意人权状况的一般性辩论”中，捷克、欧盟、德国、英国和美国分别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作出以下发言。[1]

捷克：呼吁中国保证对被羁押人权律师进行公正审判，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深表遗憾，关注刘霞的处境。

欧盟（爱沙尼亚代表欧盟）：欧盟呼吁中国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法，尊重所有公民的权利，中国宪法也承认这些公民权利。欧盟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羁押中死亡感到遗憾，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对刘晓
波家人的所有限制。 欧盟关注对被羁押的人权律师案件缺乏透明度并违反正当程序，呼吁中国确保对因人权活动而被关押的个人进行公正审判。
欧盟密切关注江天勇、王全璋、扎西文色、吴淦案情的进展。欧盟敦促中国在执行境外非政府组织法时应该不妨碍独立民间社会的发展。欧盟还呼吁中国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宗教自由，特别是在西藏和新疆。

德国：对中国（特别是西藏、新疆、及它们的周边地区）普遍存在践踏人权的行为深表担忧，其中包括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对宗教自由的侵犯。我们敦促中国立即释放所有被羁押的人权捍卫者，包括江天勇、王全
璋、吴淦、刘飞跃、黄琦、李婷玉、卢昱宇、扎西文色，并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特别报告员访问。

英国：我们对刘晓波突然去世深表悲哀，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这一案件，呼吁取消对刘霞自由的一切限制。我们关注对公民和政治自由的限制，也关注中国继续羁押人权捍卫者和律师的状况。

美国：关注中国对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的任意羁押、酷刑，在官媒上的强迫认罪，对家人报复，同时关注在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类似军管的措施。我们也关注香港当局对活动人士严厉的判决。

 

3.人权理事会通过对预防报复人权捍卫者保护的决议 

这次人权理事会通过要求联合国成员国政府立即停止报复人权捍卫者的决议， 这些决议要求各国加强对人权捍卫者的保护措施，对报复行为实施问责。

在表决之前，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十个非政府组织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支持该决议
，并拒绝中国、埃及、印度、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提出的十九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使联合国人权机制完全无法处理当地的人权问题，这些修正案被多数成员国否决，未获通过。近年来，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专
家批评了这些提出修正案的国家针对人权捍卫者的报复行为。这项决议在最后的投票表决中以50票赞成、0票反对、19票弃权而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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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决议需要进一步跟进措施以确保追究报复者的责任
。四年前，中国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因参与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对中国的审议过程，被羁押六个月后死亡，人权理事会一直缺乏调查或跟进措施。最新的案例是埃及人权捍卫者易卜拉欣·麦特瓦利被任意羁押，
以防止并惩罚他与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合作。

非政府组织继续呼吁各国政府、人权理事会及其主席、助理秘书长为曹顺利伸张正义。这在明年十月中国的下一次普遍定期审议之前尤为重要。

 

4.中国在人权理事会对国别辩论的阻挠和评论 

缅甸●

ISH
R

https://www.ishr.ch/news/hrc36-council-adopts-crucial-resolution-end-reprisals-and-strengthen-protections-and


9月11日，在人权理事会讨论缅甸人权问题之前，44个国际和区域人权组织发表给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公开信
，要求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结束缅甸政府和相关各方对平民的攻击，并确保受害平民立即获得人道援助。这份公开信引述可靠报告，缅甸安全部队使用直升机和发射火箭榴弹攻击若开邦北部地区平民，导致
27万居民流离失所，数百人遇害。同时缅甸当局限制记者和人道救援组织进入这一地区。这一地区有种族清洗的风险。

9月29日，人权理事会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中通过了延长缅甸独立调查小组的任务期限以及要求缅甸在人权领域同联合国及其代表和机制开展合作的决议
。这项决议要求人权理事会继续关注缅甸的人权状况，对缅甸继续展开独立调查，以确定最近涉嫌侵犯人权的事实，包括安全部队对平民的攻击。

 

柬埔寨●

在这次人权理事会期间，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罗纳·史密斯向理事会回报了她收集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私人提供的资料撰写的报告情况。罗纳·史密斯于2016年被人权理事会任命为柬埔寨人权状
况特别报告员，任期到2018年。人权理事会的决议要求她在2017年9月提交一份有关柬埔寨人权状况进展的报告。

罗纳·史密斯于2016年10月9日至19日在柬埔寨访问调查，并据此编写了柬埔寨人权状况的全面报告
。这份报告特别强调，2016年7月10日，批评洪森执政党人民党政府的政治分析家和社会活动家肯雷被谋杀后，加剧了柬埔寨紧张的政治局势。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解散了唯一的反对党救国党，通过
立法重新分配了原来救国党所占的议席，其结果严重影响一大部分柬埔寨人民的政治代表性。

2017年10月12日，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发表声明指出，柬埔寨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正在迅速恶化，这对即将到来的大选和该国未来的民主状况造成影响。罗纳·史密斯表示，民主意味着人民的声
音和选择。为了让柬埔寨人民有权参与公开和严肃的政治辩论，反对派必须被允许存在，并在不受恐吓和威胁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解散柬埔寨救国党将影响柬埔寨人民在各级政府发声的权利，对政府的代表性
造成严重影响。她呼吁柬埔寨政府尊重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他们的基本自由。她也对当局政府以“法治”为名解散反对党的行为表示关切。

罗纳·史密斯强调，法治不仅仅意味着使用法律，还意味着所有法律都要尊重人权，必须体现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的原则。罗纳·史密斯警告，当前柬埔寨的宪法保障多党制，尊重并保护人权。但是人民党政
府的施政使柬埔寨重回一党制，参与起草这部宪法的人士都应很清楚一党制的后果。

中国政府对缅甸人权决议和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的回应●

中国政府在表决缅甸决议前发表声明，主张各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反对把人权问题政治化。中国政府声称缅甸局势复杂，改变需要假以时日。国际社会应该公正地看待缅甸的人权状况，人权理事会的有关缅甸决议应
该鼓励国家之间加强对话，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中国不同意这一决议。经过辩论，许多国家反对中国政府在缅甸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这项决议在最后的投票表决中以29票赞成、0票反对、19票弃权而获得通过。

中国代表发言说，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对柬埔寨主观偏见未能反映柬埔寨的人权进步和以及这个国家真实和全面状况，因而不能满足人权理事会的客观和公正原则。
柬埔寨政府和人权维持和平以及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提高。[2]

12月5日，在孟加拉国的要求下，理事会计划召开特别会议，针对缅甸局势考虑开展行动。中国是否会继续阻挠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受害者伸张正义？

 

5. 联合国工作组对与中国有关的人权捍卫者的处境表示关注 

特别程序是人权理事会的“眼睛和耳朵”，但是特别程序有关工作却被中国政府视为“干涉内政”。

八月，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要求立即释放胡石根、周世锋和谢阳,
中国政府应该对他们予以赔偿，并保障他们获得其它赔偿的权利。[3]
中国政府对他们三人的羁押违反了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法案》相关条款。中国政府应修改国内法律，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法案》。胡石根、周世锋和谢阳是中国政府“709镇压”中被关押的人权捍卫者和人权律
师。

虽然需要等到十月才公开他们的意见，但是把年度报告提交理事会的过程中，工作组的主席提到了刘晓波的死亡,表示中国政府没有落实工作组在2011年发布的关于对刘晓波任意拘留问题的发函。

九月，理事会会期期间，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邀请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台湾人权捍卫者李明哲的妻子李净瑜前往日内瓦
见面。工作组希望能够直接听到来自受害者本人、代理律师以及受害人亲属的声音，从而可以了解事件的全貌。工作组会在掌握完整信息的基础上就个案和政府开展对话。

由于中国政府突然宣布九月十一日在岳阳法庭审讯李明哲案，李净瑜被迫取消日内瓦之行，前往中国旁听李明哲案和声援李明哲。许多人权组织继续努力，要求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和其他联合国人权机构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李明哲获得自由。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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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声明，美国声明，捷克、德国、瑞士的声明见人权理事会网页链接 （在底部左侧点击链接“HRC Extranet”，注册进入，查看会期记录）

[2]人权理事会会期讨论柬埔寨人权      

[3]联合国人权小组呼吁中国释放三名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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